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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111 學年度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在園生) 

鑑定安置工作實施計畫 

111年 7 月 21日 111年度鑑輔會會議通過 
 

壹、依據： 

一、特殊教育法及其施行細則。 

二、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 

三、臺中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暨幼兒園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及安置工作總計畫。 

四、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申訴評議會設置及作業要點。 

貳、目的： 

一、協助疑似特殊需求幼兒確認其特殊教育資格，據以提供相關特教服務。 

二、維護特殊需求幼兒受教權益，以利發展身心潛能。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二、協辦單位：臺中市中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肆、申請方式： 

家長向就讀學校特教業務承辦人(特殊教育學校為註冊組)提出申請，由學校

依照申請項目備齊資料後送交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

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審查。 

伍、申請對象： 

就讀本市公私立及非營利幼兒園、特教學校幼兒部或社福機構之幼兒出生日

期符合下表所列之一，且需申請新鑑定、重新評估/鑑定及放棄特殊教育學

生身分及特殊教育服務者： 

 

 

 

 

 

 

 

 

陸、申請檢具資料： 

年級別 出生年月日區間 

大班 105.09.02~106.09.01 

中班 106.09.02~107.09.01 

小班 107.09.02~108.09.01 

幼幼班 108.09.02~109.09.01 

未滿幼幼班 
未達幼幼班出生年月日區間 

但已滿兩歲並登入幼生管理系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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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項目之送件資料詳如【附件 2】流程圖。 

二、有效期限內之醫療相關證明文件(正反面)影本【領有下列佐證資料其中一

項(或以上)者即可】：  

（一）有效期限內之身心障礙證明。 

（二）有效期限內之重大傷病卡或審核通知書。 

（三）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或臺中市政府衛生局委辦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

心之綜合報告書，或區域級規模以上醫療院所兒童發展相關科別所開

具之診斷證明或心理衡鑑報告。 

1. 所稱「兒童發展相關科別」：係指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小兒神經科

、小兒(兒童)心智科、復健科或精神科等相關門診。 

2. 綜合報告書、診斷證明或心理衡鑑報告應載明測驗量表名稱及其施測

（量表分數）結果，確認個案確有「發展遲緩」或「障礙」之情形。 

（四）申請聽覺障礙鑑定但無身心障礙證明者，可檢具身心障礙鑑定醫院開

立之診斷證明(需有雙耳矯正前聽力分貝數據)或聽力圖，若已配戴助

聽輔具者，可一併檢附配戴助聽輔具後之聽閾值報告書。 

（五）申請視覺障礙鑑定但無身心障礙證明者，可檢具身心障礙鑑定醫院開

立之診斷證明(需有雙眼矯正後視力值或視野值)或視力檢查報告 

，若曾接受視覺功能評估者可一併檢附評估資料。 

三、本項佐證資料中有效期限以收件日最後一日為基準，身心障礙證明係以

「重新鑑定日期」為準；診斷證明係以「開立日」算起一年內；聽力圖、

視力檢查報告或心理衡鑑報告係以「評估日期」算起一年內；聯合評估中

心綜合報告書係以「預定追蹤日期」為準。 

四、倘已屆送件日期但尚未取得醫療佐證資料，可詳細說明理由(如至 XX醫院

排定 X月 X日評估)，並檢附佐證資料：一個月內之發展篩檢表、觀察影

片、行為觀察紀錄、輔導紀錄…等先行送件。 

柒、受理時程及流程： 

一、工作分次收件時程表詳如附件 1。 

二、鑑定安置送件流程詳如附件 2。 

捌、受理申請地點： 

送件地點：中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臺中市東區樂業路 60號，樂業國小內） 

聯絡電話：04-22138215#820 

傳真號碼：04-22129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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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教公務信箱：spcstaichung@spec.tc.edu.tw 

備註：寒暑假期間，建議以公務信箱為優先聯繫管道。 

玖、申請項目： 

一、「新鑑定」：未曾申請特殊教育身分或曾申請鑑定未通過，而有特教服務

需求者之幼兒。 

二、「重新鑑定」：經鑑輔會鑑定之身心障礙學生，而特教通報網重新鑑定日

期屆期或欲變更特殊教育類別之幼兒。 

備註：外縣市轉入之特殊教育學生如欲接受特教服務及申請相關資源，

需提出重新鑑定申請。 

三、「重新安置」：經鑑輔會鑑定之身心障礙學生，欲變更安置班級型態之幼

兒。 

四、「放棄身分」:經鑑輔會鑑定之身心障礙學生，欲放棄特教身分或停止特

教服務之幼兒。 

備註：申請「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分及特殊教育服務」，經本市鑑輔會核

定後，同教育階段不得再次申請鑑定；惟因其他特殊狀況導致身心障礙

者，得另案陳報鑑輔會審議。 

五、「酌減人數」：經鑑輔會鑑定安置於一般幼兒園普通班，經綜合評估園內

特殊教育資源狀況後，認仍應減少招收人數二人以上之幼兒。 

拾、鑑定結果： 

一、鑑定結果：經鑑輔會鑑定後，核予之身分及所接受特教服務分述如下： 

（一）確認身心障礙幼兒：幼兒園應依據幼兒需求擬定「個別化教育計畫」 

，提供必要之教學調整，可申請不分類巡迴輔導服務及各項特教相關

服務。 

（二）疑似身心障礙幼兒：請幼兒園持續觀察與輔導，如有諮詢需求，可向

不分類巡迴輔導教師或特教資源中心諮詢，另視介入狀況決定是否再

次提出鑑定。 

（三）再觀察或非特教學生：經評估無須特教介入，轉請幼兒園持續關懷及

協助。如為再觀察或原接受特教服務者須追蹤其適應狀況，若有諮詢

需求，可向不分類巡迴輔導教師或特教資源中心諮詢。 

（四）尚未議決：本次送件資料不足等因素無法研判，暫不議決，學校依規

定補齊相關資料後重新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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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教資格有效期限： 

（一）依本市鑑輔會議決或申請鑑定安置時，所持佐證資料之有效期限為該

生特殊教育資格之有效期限。 

（二）安置單位應於該生特教資格有效期限內協助提出重新鑑定。 

（三）未依期限提出重新鑑定者，本局將於有效期限一個月後中止提供該生

各項特殊教育服務。 

三、安置結果：安置原則以適性、就近安置為原則，各班型服務型態分述如下： 

（一）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幼兒園應依據幼兒需求擬定「個別化教育計

畫」，由導師協助必要之教學調整，可申請各項特教相關服務。 

（二）不分類巡迴輔導班：全部時間仍在原校原班學習，不分類巡迴輔導教

師到校輔導，幼兒園應依據幼兒需求擬定「個別化教育計畫」，由導師

協助必要之教學調整，可申請各項特教相關服務。 

（三）集中式特教班：每班以不超過 8人為原則，全日於該班級上課。 

拾壹、申復及申訴： 

一、家長不同意鑑定結果： 

（一）由家長填具「鑑定申復申請表」(附件 9)。  

（二）學校至「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待鑑定區→疑似身障生」確認並接

收個案資料；鑑定結果若為「非特教生」，應先重新「新增疑似生」。 

（三）備妥以下資料：「鑑定申復申請表」、「新事證」、「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

鑑定暨就學安置結果學校存查聯(含家長回條)」及「鑑定原件」。 

（四）於收到鑑定結果後 20天內，免備文將上述資料送達本市中區特殊教育

資源中心(如為寄送不以郵戳為憑)，另行 Email通知特教公務信箱收

件後回覆。 

二、家長不同意安置結果： 

（一）由家長填具「重新安置申請表」。  

（二）學校將「重新安置申請表」Email至特教公務信箱，收件後回覆。 

三、如家長對於申復結果仍有異議，依據《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申訴評議會設

置及作業要點》提請申訴。 

拾貳、經費：由本局年度經費相關預算項下支應。 

拾參、參與會議進行安置評估之心評人員或相關人員，以公差（假）登記。 

拾肆、本實施計畫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之。 

拾伍、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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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需求幼兒 
鑑定及安置說明書 

親愛的家長您好： 

貴子弟即將接受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鑑定安置審查，
並安排學前心理評量人員為貴子弟進行必要之教育診斷及學習能力評估，據此確認貴子弟是否
具有特殊教育資格及安排適切之安置處所。審查過程中有關貴子弟之各項評估、診斷或鑑定資
料與結果，除了作為教師教學參考及未來升學使用外，絕對不會對外公開。 

若貴子弟通過本次鑑定安置審查，爾後本市將提供各項適當的特殊教育服務措施，未來您
將有下列的權利義務： 

一、特殊教育安置： 

經鑑輔會建議應提供特殊教育安置之個案，家長可以選擇接受鑑輔會安置建議（並享有應
得之特教福利）或選擇比「鑑輔會建議」更融合的教育安置環境（前提是該安置仍有缺額，且
相關福利可能因此受到部分限制）。 

二、特殊教育服務： 

若經鑑定為身心障礙學生，學校應依法提供特殊教育服務，並協助申請相關服務（如：專
業團隊服務、教師/學生助理人員、教育輔助器材、特教方案、其他支持服務，以上皆須經由
審核通過，始得提供服務），相關服務內容應載明於個別化教育計畫（IEP）中，與家長及相關
人員討論後共同配合執行。鑑定結果將依規定通報，其相關資料會隨學生升學或轉校時移轉至
新入學單位。 

三、特殊教育福利： 

若經鑑定為身心障礙學生，得依法接受相關特殊教育福利措施，如：經費補助（需符合教
育部經費補助資格，以教育部公文為準），但不包含社政、衛政及其他相關單位福利。 

四、有效期限： 

（一）依本市鑑輔會議決之有效期限為特殊教育資格之有效期限。 
（二）家長應於有效期限截止前，請幼兒園或機構協助提出重新鑑定申請。 
（三）未依限提出重新鑑定者，本局將於有效期限一個月後中止提供各項特殊教育服務。 
（四）屆齡入國小前均應接受重新鑑定，經本市鑑輔會重新鑑定確認為特殊教育學生，在進

國小後可繼續接受各項特殊教育相關服務。 

五、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分及特殊教育服務： 

若您擔心鑑定結果將對貴子弟引發不當標記作用，隨時可向就讀學校提出「放棄特殊教育
學生身分及特殊教育服務」之書面申請；學校接受申請後，將提報本市鑑輔會審核。經審查通
過後，貴子弟將喪失繼續接受特教服務及特教福利之各項資格，且在學前教育階段不得再次申
請鑑定；惟因其他特殊狀況導致身心障礙者，得另案呈報鑑輔會審議。貴子弟相關個案資料將
自特殊教育系統移除，資料不會隨著轉校或升學移轉至新就學單位。 

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諮詢電話：04-22138215#820 (中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學前鑑定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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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111學年度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在園生)鑑定安置工作時程表 

（111.07修正） 

辦理
項目 

在園生鑑定 
第一次 

在園生鑑定 
第二次 

(公幼/非營利/放棄用) 

在園生鑑定 
第三次 

(私幼為主) 

在園生鑑定 
第四次 

提報
梯次 

依公文 依公文 依公文 依公文 

提報
時間 

111/9/5(一) 

| 

111/9/12(一) 

111/12/26(一) 

| 

111/12/29(三) 

112/2/1(一) 

| 

112/2/9(四) 

112/5/15(一) 

| 

112/5/18(四) 

送件 
111/9/12(一) 

16：00前送達 

111/12/29(三) 

16：00前送達 

112/2/9(四) 

16：00前送達 

112/5/18(四) 

16：00前送達 

收件
對象 

◎新鑑定個案。 

◎重新鑑定個案： 

鑑輔會適用日期為 

空白或 111/07/31

前者。 

◎放棄特教服務。 

◎公幼/非營利新

鑑定個案。 

◎公幼/非營利重

新鑑定個案：鑑輔

會適用日期為空白

或 112/1/31 前者。 

◎放棄特教服務。 

◎新鑑定個案。 

◎重新鑑定個

案：鑑輔會適用日

期為空白或

112/1/31 前者。 

◎放棄特教服務。 

◎中班以下新鑑

定個案。 

◎中班以下重新

鑑定個案： 

鑑輔會適用日期

為空白或

112/7/31 前者。 

◎放棄特教服務。 

結果
公告 

10月初 1月底 4月初 7月底 

備註 

配合第 1 學期學前 

經費申請。 

1. 配合第 2學期學

前經費申請。 

2. 公幼及非營利

幼兒園請提報

此梯次，以利計

算入公立及非

營利幼兒園鑑

定安置作業之

可安置名額。 

3. 私幼放棄或欲

轉至他校之學

生，敘明後可提

報此梯次。 

4. 配合第 2 學期

學 前 經 費 申

請。 

5. 私幼及機構請

提報此梯次。 

6. 本梯次鑑定通

過個案不列入

該年度入公立

及非營利幼兒

園招生作業之

酌減名額內。 

1. 本梯次鑑定通

過個案之巡迴

輔導服務及學

前特教經費申

請自 111 學年

度開始。 

2. 本梯次不受理

大班個案,大班

有特教需求個

案請協助提出

入國小鑑定安

置申請。 

 

  

附件 1 時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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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 

不通過 

 臺中市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需求幼兒鑑定安置流程圖 

 
 

 

 

 

 

 

 

 

 

 

 

 

 

 

 

 

 

 

 

 

 

 

 

 

 

 

 

 

 

 

 

 

 

 

 

 

 

  

 

 

 

 

重新評估/鑑定 
 

特殊教育通報網 
建立疑似生 

 

新鑑定/曾鑑定疑似生 

 

園所彙整表件 
1.空白審查表(附件 3) 

2.特教通報網基本資料 

3.轉介表(附件 4) 

4.障礙證明文件 

5.現況評估表(表 ABC) 

送件 

申請表及基本資料掃描

寄至公務信箱，如有其他

資料寄至中區特教中心。 

放棄身分 

附件 2 流程圖 

園所彙整表件 
1.放棄表件(附件 7) 

(1)申請名冊 

(2)放棄說明書 

(3)放棄同意書 

2.特教通報網基

本資料 

3.會議紀錄及簽

到表 

 

發展篩檢未通過且校內評估疑似特教需求 

或家長/老師主動發現 

通報網鑑輔會適用日期到期/外縣市轉入 
校內評估是否仍有特教需求及特教服務適切性 

園所彙整表件 
1.空白審查表(附件 3) 

2.特教通報網基本資料 

3.重新鑑定同意書 

  (附件 6) 

4.障礙證明文件 

5.現況評估表(表 ABC) 

6.最新學期 IEP(務必評量) 

鑑輔會 
審查 

公文函知 

安置結果 

特殊狀況: 
大班新鑑定/重新
鑑定個案，如已送
入小鑑定，於第
2、3 次送件可免送
基本資料、現況評
估表。 

通報網確認個案 

通報網鑑輔會適用日期未到期 
校內評估特教服務適切性 

願意重新評估 不願接受評估 

新鑑定 
 

彙整全園資料&送件 
3.逐案檢查表件欄位、簽章處 

4.於指定時間寄/送至中區特教中心 

鑑輔會綜合研判 
1.資深心評初步資料審查 

2.鑑輔會委員及學者專家召開鑑定安置會議 

特殊教育通報網提報 

1.提報鑑定 

2.列印全園提報清冊(全園 1 張) 

重新安置 
 

園所彙整表件 
◎普通班/巡輔班互轉 
1.重新安置申請表(附件 5) 

2.特教通報網基本資料 

◎轉集中式特教班 
1.重新安置申請表(附件 5) 

2.特教通報網基本資料 

3.障礙證明文件 

4.現況評估表(表 BC) 

5.補充說明資料 

不通過 

通過 

特殊教育學生 

1.園所提供特教服務 

2.申請學前身心障礙相

關補助 

再觀察 

1. 園所持續觀

察適應狀況 
2. 特教教師提供

諮詢服務 

 

安置 
新班型 
至特教通
報網檢視
資料 

非特教生 

園所提供

一般教學

輔導措施 

 

安置 
原班型 
依會議決
議調整特
教服務內
容 

公文函知鑑定安置結果 

至特教通報網接收學生資料 

備註:家長對鑑
定結果及安置班
型有異議者檢附
新事證提出鑑定
申復(附件 9)。 


